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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居庸关如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 

产品说明书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

有本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单红利为非保证

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本公司

提供现金领取、累积生息、抵交保险费以及购买交清保额四种红利

领取方式。 

本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产品时参考，您享有的具体合同权益以《长城居庸关

如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条款》及其有效保险合同为准。 

 投保须知  

（一）投保范围 

本合同接受的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范围为0周岁（须出生满30日）至68周岁，且须符

合投保当时我们的规定。 

（二）保险期间 

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自本合同生效日的零时起至被保险人身故时止，

保险期间在保险单上载明。 

（三）交费方式 

本合同保险费交费方式为一次交清、3年交、5年交、10年交，由您与我们约定并在保

险单上载明。 

 保险责任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到达年龄小于18周岁的，我们将按以下两者中的较

大者向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受益人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已交保险费年度数×年交保险费（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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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内身故或全残，且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到达

年龄大于18周岁（含）的，我们将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向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受益人给

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已交保险费年度数×年交保险费（无息）×《给

付比例表》对应的给付比例。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身故或全残，且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

到达年龄大于18周岁（含）的，我们将按以下三者中的最大者向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受益

人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2）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已交保险费年度数×年交保险费（无息）×《给

付比例表》对应的给付比例； 

（3）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的当年度保险金额。 

《给付比例表》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周岁及以上 120%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或全残保险金的

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本合同成立或者本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2年内自杀，但被

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

人（除投保人本人外）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本

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本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本合同

的现金价值。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本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条款中背景突出

显示的内容：“第 1.4条 犹豫期”、“第 3.2条 保险事故通知”、“第 4.1条 保单红

利的确定”、“第 6.3条 减额交清”、“第 7.1条 效力中止与恢复”、“第 10.2条 年

龄性别错误的处理”、“附件 1 全残项目表”及重要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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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期  

本合同无等待期。 

 犹豫期及退保 

（一）犹豫期 

自您签收本合同之日起，有 15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本合同，如果您

认为本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合同，我们将退还您所支付

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本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本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

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退保 

1、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本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本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

和资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本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本合同的，我们

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本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2、现金价值计算方法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

由本公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退保需扣除的费用包括本合同平均承担的本公司营业费用、

佣金、本公司依据本合同所承担的保险责任所收取的费用以及退保成本之和。 

 保单贷款 

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您可申请使用保单贷款功能。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您可在犹豫期后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

不得超过申请贷款时本合同现金价值的80%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

超过6个月，贷款利率按您与我们签订的贷款协议中约定的利率执行。我们会参考贷款市

场利率水平、公司资金成本、保险资金运用水平、公司流动性状况等因素并根据不同产

品类型、产品定价利率等综合确定保单贷款利率。 

我们会在保单贷款到期前向您发送还款通知，您应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贷款本息。

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若在保单贷款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我们会承担保险责任，但在给付保险金时会扣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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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未还贷款的本金及利息。 

当未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之和加上其他未还款项达到本合同现金价值时，本合同的

效力中止。 

 减额交清 

您可申请使用减额交清功能。 

当您无法继续交费时，可选择使用本合同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作为一次交

清的净保险费，基本保险金额将减少，合同继续有效。 

即如果您决定不再支付续期保险费且您已选择了减额交清，我们将以本合同宽限期开始

前一日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扣除您尚未偿还的全部保单贷款、累积利息及其他

未还款项之后的余额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重新计算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减额交清后，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会相应减少，您不需要再支付保险费，本合同

继续有效。 

已分配的红利不参与减额交清，减额交清不影响已分配的红利。 

减额交清后，本合同不再享有红利分配。 

 基本保险金额变更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您可以变更基本保

险金额。 

基本保险金额的减少 

在本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满5年后，您可以申请减少基本保险金额（以下

简称“减保”）,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减保后基本保险金额和保险费将按比例减少，您领取

与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相对应的现金价值。 

若您当前或既往选择的红利领取方式涉及购买交清保额，则本合同累积红利基本保

险金额将按基本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等比例减少，我们将给付本合同累积红利基本保险金

额减少部分相对应的现金价值。 

每个保单年度内累计减少的基本保险金额以投保时保险单上载明的基本保险金额的

20%为限。减保后，基本保险金额和保险费须符合我们当时的规定。 

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和保单红利根据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额、累积红利基本保险

金额、保险费和现金价值进行计算。 

 主要投资策略  

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对权益类市场、固定收益类市场的风险收益特征做出合

理判断，从而确定大类资产之间的投资比例，并随着各类市场的变化，动态地调整投资

比例，以规避或控制市场风险，提高产品账户的收益率水平。主要投资于各种国债、金融

债券、AA以上企业债券、银行大额协议存款、回购、证券投资基金、股票、可转换债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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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资金运用形式。 

 红利及红利分配 

（一）红利如何产生？  

本产品的红利来源于利差、死差和费差。其中实际死亡赔付支出少于预定死亡支出

就产生死差收益，实际费用支出少于预计费用支出就产生费差收益，实际投资收益高于

预计投资收益就产生利差收益。 

（二）红利如何分配？ 

本产品采用的红利分配方式为现金红利，不具有终了红利，即红利分配后直接以现

金形式将盈余分配给投保人的方式。 

（三）红利如何领取？ 

本产品的红利领取方式共四种。 

1、现金领取 

2、累积生息 

红利进入红利累积账户，并按我们确定的红利累积利率以年复利方式累积生息，在

您申请或本合同终止时给付。 

3、抵交保险费 

红利用于抵交下一期的应交保险费。如果本合同在交费期间届满后仍然有效，并且

您在交费期间届满前没有通知我们交费期间届满后的红利领取方式，我们将按累积生息

方式办理。 

4、购买交清保额 

根据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以红利作为一次交清的净保险费，购买交清保额，增加

本合同的累积红利基本保险金额。 

您购买交清保额后，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我们按照以下约定

承担交清保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责任： 

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到达年龄小于 18周岁的，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或

全残时本合同累积红利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向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交

清保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内身故或全残，且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到达

年龄大于 18周岁（含）的，我们将按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累积红利基本保险金

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向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受益人给付交清保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

同时本合同终止。 

若被保险人在本合同交费期间届满后身故或全残，且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

到达年龄大于 18 周岁（含）的，我们将按以下两者中的较大者向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受益

人给付交清保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同时本合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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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累积红利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 

②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本合同累积红利基本保险金额×下表对应的系数。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本合同的保单年度 系数 

首个保单年度 1 

第 2个保单年度 （1+2.0%）
（2-1）

 

第 3个保单年度 （1+2.0%）
（3-1）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第 n个保单年度 

n为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对应的本合同的保单年度 （1+2.0%）
（n-1）

 

如果您没有选择红利领取方式，我们将以购买交清保额方式办理。 

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且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变更红利的领取方式，但需填写

变更申请书并经我们审核同意。红利领取方式的变更不影响按原领取方式已分配的红利。 

（四）红利如何确定？ 

在本产品有效期间内，我们在每一会计年度末对该会计年度分红保险资金的投资收

益状况、实际赔付状况、实际营业费用状况等核算分红保险业务的年度总盈余。为了使

各年度分红水平比较平稳、维持分红保险财务偿付能力、保持不同保单持有人之间公平

分配盈余，我们确定适当规模的可分配盈余，并将不低于 70%的可分配盈余作为年度红利

分配给保险单持有人。 

（五）分红水平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影响分红水平的因素主要是公司分红保险业务当年度的实际经营状况，包括分红账

户的投资收益状况、实际赔付状况、实际费用使用状况，因此每年的红利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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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居庸关如意版终身寿险（分红型）利益演示（举例说明） 

案例一，性别：女； 投保年龄：40周岁；交费期间：5年交；保险期间：终身；年交保险费 100,000元，基本保险金额 439,700元，红利领取方式

为购买交清保额。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

年度 

保单年

度末年

龄 

当年度

保险费 

累计保

险费 

当年度保险

金额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当年度红

利基本保

险金额 

累积红利基

本保险金额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保单现金价

值 

当年度红

利基本保

险金额 

累积红利基

本保险金额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保单现金价值 

1 41 100,000 100,000 439,700  - - 160,000  28,490  986  986  160,534  29,024  

2 42 100,000 200,000 448,494  - - 280,000  73,980  2,353  3,339  281,873  75,853  

3 43 100,000 300,000 457,464  - - 420,000  159,230  3,713  7,052  424,970  164,200  

4 44 100,000 400,000 466,613  - - 560,000  241,120  5,064  12,117  568,794  249,914  

5 45 100,000 500,000 475,945  - - 700,000  483,890  6,409  18,526  720,258  504,148  

6 46 - 500,000 485,464  - - 700,000  493,380  6,496  25,022  727,907  521,287  

7 47 - 500,000 495,174  - - 700,000  503,040  6,584  31,606  735,959  538,999  

8 48 - 500,000 505,077  - - 700,000  512,880  6,674  38,281  744,421  557,301  

9 49 - 500,000 515,179  - - 700,000  522,910  6,764  45,045  753,316  576,226  

10 50 - 500,000 525,482  - - 700,000  533,140  6,857  51,902  762,661  595,801  

15 55 - 500,000 580,175  - - 700,000  587,330  7,334  87,605  816,769  704,099  

20 60 - 500,000 640,560  - - 700,000  647,300  7,850  125,809  885,153  832,453  

25 65 - 500,000 707,230  - - 714,490  714,490  8,414  166,728  985,390  985,390  

30 70 - 500,000 780,839  - - 788,850  788,850  9,022  210,606  1,166,676  1,16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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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75 - 500,000 862,109  - - 870,950  870,950  9,674  257,656  1,381,289  1,381,289  

40 80 - 500,000 951,838  - - 961,590  961,590  10,374  308,110  1,635,365  1,635,365  

45 85 - 500,000 1,050,906  - - 1,061,660  1,061,660  11,126  362,217  1,936,197  1,936,197  

50 90 - 500,000 1,160,286  - - 1,172,130  1,172,130  11,931  420,241  2,292,323  2,292,323  

55 95 - 500,000 1,281,049  - - 1,294,080  1,294,080  12,794  482,461  2,713,914  2,713,914  

60 100 - 500,000 1,414,382  - - 1,428,680  1,428,680  13,720  549,185  3,212,982  3,212,982  

65 105 - 500,000 1,561,592  - - 1,577,230  1,577,230  14,712  620,734  3,803,680  3,803,680  

注：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

际红利金额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决定。 

2、本演示截至 105周岁，若被保险人仍然生存，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继续承担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3、上述利益演示中，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对应的给付金额。保证利益演示下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

金，红利利益演示下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及交清保额对应的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之和。 

4、上述利益演示中，保单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保证利益演示下的保单现金价值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红利利益演示下的保

单现金价值为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及累积红利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现金价值之和。 

5、上述利益演示中，累积红利基本保险金额指因红利购买交清保额而累积的红利基本保险金额，累积红利基本保险金额随着购买交清保额而增加。 

6、上述利益演示中，各保单年度红利利益演示的各项演示数据均已包含各保单年度末次日之周年日应分配的红利。 

7、上述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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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性别：女； 投保年龄：50周岁；交费期间：3年交；保险期间：终身；年交保险费100,000元，基本保险金额263,900元，红利领取方式为累

积生息。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保单年度 

保单年

度末年

龄 

当年度保

险费 

累计保险

费 

当年度保

险金额 

身故或全

残保险金 

保单现金

价值 

保证利益演示 红利利益演示 

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年度红利 累积红利 

1 51 100,000 100,000 263,900  140,000  36,570  - - 1,104  1,104  

2 52 100,000 200,000 269,178  280,000  97,570  - - 2,515  3,641  

3 53 100,000 300,000 274,562  420,000  206,580  - - 3,952  7,666  

4 54 - 300,000 280,053  420,000  212,360  - - 4,026  11,845  

5 55 - 300,000 285,654  420,000  290,690  - - 4,102  16,184  

6 56 - 300,000 291,367  420,000  296,210  - - 4,179  20,687  

7 57 - 300,000 297,194  420,000  301,830  - - 4,257  25,358  

8 58 - 300,000 303,138  420,000  307,550  - - 4,337  30,202  

9 59 - 300,000 309,201  420,000  313,380  - - 4,418  35,224  

10 60 - 300,000 315,385  420,000  319,320  - - 4,501  40,429  

15 65 - 300,000 348,210  360,000  351,760  - - 4,950  69,411  

20 70 - 300,000 384,452  388,340  388,340  - - 5,463  103,952  

25 75 - 300,000 424,467  428,760  428,760  - - 6,032  144,932  

30 80 - 300,000 468,645  473,380  473,380  - - 6,660  193,317  

35 85 - 300,000 517,422  522,640  522,640  - - 7,353  250,203  

40 90 - 300,000 571,276  577,020  577,020  - - 8,118  316,835  

45 95 - 300,000 630,735  637,050  637,050  - - 8,963  394,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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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0 - 300,000 696,382  703,320  703,320  - - 9,895  485,176  

55 105 - 300,000 768,862  776,440  776,440  - - 10,925  590,297  

 

注：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实

际红利金额根据分红保险业务实际经营情况决定。 

2、本演示截至 105周岁，若被保险人仍然生存，本合同继续有效，我们继续承担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3、上述利益演示中，身故或全残保险金为保单年度末对应的给付金额。 

4、上述利益演示中，保单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现金价值。 

5、上述利益演示中，累积红利是年度红利按 2.0%的累积年利率年复利计算，实际累积年利率由本公司宣布。 

6、上述利益演示中，各保单年度红利利益演示的各项演示数据均已包含各保单年度末次日之周年日应分配的红利。 

7、上述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按四舍五入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本产品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产品说明书中对红利及红利分配、主要投资策略、退保损失等内容进行明确，并提示了风险，请您仔细阅读。 

您是否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及其中的风险提示、主要投资策略、红利及红利分配、犹豫期及退保？ 

是□   否□ 

 

投保人（签名）： 


